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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家自用
该房产已出售，且买家或其近亲将
入住该单元。3

房东自用
房东或其近亲将入住该单元。请注
意：2025年6月18日前发出的通知
必须提前至少4个月，并给予30天
的时间来提出异议。2

以下情形下，房东可以因“房东物业自
用”而发出要求租客搬离的通知：1

在 以 下 情 况 下，房 东不得
以“房 东 自 用”或“买 家 自
用 ”为 由 发 出 要 求 搬 离 的
通知：

1.	 楼宇内有5个或以上单
元，且未办理分契产权
登记；或

2.	 虽已办理分契产权登
记，但房东拥有其中所
有单元。

您有30天的时间可向住
宅租赁处就此搬离通知

提出异议。 

房东必须至少 
提前4个月通知您。 

您有21天的时间可向住
宅租赁处（Residential 

Tenancy Branch，RTB）
就此搬离通知提出异议。

房东必须至少 
提前3个月通知您。

用途转换
房东计划将该单元转换为
以下一项用途：

•	 分契物业单元
•	 住房合作社单元
•	 供楼宇管理员、经理

或主管使用
•	 非住宅用途

因房东物业自用 
而要求搬离

拆除
房东计划拆除该单元。请注
意：房东必须在申请前取得
拆除许可。您可以致电本地
市政府，查询他们是否已取
得许可，以及您是否符合租
户安置计划的条件。 

监督好您的房东！
对于因房东自用、买家自用，以及用途转换为供楼宇
管理员、经理或主管使用而提前3个月或4个月发出的
通知，必须使用由住宅租赁处网站平台生成的专用通
知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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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租金？！  
若您因房东自用、买家自用、房屋拆
除、改建或翻新等原因被要求搬离，
即使您决定提前10天发出搬离通
知，您仍自动享有相当于一个月租金
的补偿。房东可直接支付赔偿金，或
允许您免付最后一个月的租金。5 

警惕！因房东自用而发出的搬离通知
常被房东恶意滥用。房东可能根本无
意入住该单元，或是为报复租客提出
的维修/保养要求或投诉而发出要求
搬离的通知。

若房东未按搬离通知所述用途使用该单
元——即未在您搬离后的合理时间内开始
自用，且持续至少12个月——则可能需向
您支付相当于12个月租金的赔偿金。4

请注意：在这种情况下，举证责任在于房
东，房东必须向住宅租赁处提供相关证据。

若您收到因房东自用而要求您搬离的通知
并怀疑其存在恶意，请立即联系TRAC！

翻新
房东计划对该单元进行
翻新。

自 从《 住 宅 租 赁 法 》（R TA ）在
2021年修订后，“因翻新而要求
租客搬离”已变得较为罕见。房
东现在必须申请住宅租赁处的
纠纷调解听证会，获得批准后才
能要求租客搬离。只有在装修工
程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，才会允
许要求租客搬离。

如果房东申请成功，租客必须在
下个交租日起不超过4个月的时
间内搬离单元。

如果您居住的楼宇中，
房东拥有5个或以上单
元，您将享有“优先回迁
权”。这意味着翻新完成
后，您有权优先根据新
租赁协议搬回原单元。

房东可在新协议中自行
决定租金金额。

了解更多信息
1	 有关因房东自用而要求租客搬离的更多信息，请参阅《住宅租赁处政策指

南》2A和2B。
2, 3  ��� 《住宅租赁法》第49(1)条对“房东”、“近亲”、“买家”及“家族公司”作出了特

别定义。
4, 5 � �关于补偿金的更多规定，请参见《住宅租赁法》第51条及《住宅租赁处政策指

南》第50章。


